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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 

申請司法覆核的許可的申請 (HCAL78/2014) 
 
 秘書處曾於 2014年 11月 27及 28日發出兩份通告 (立法會

FC59/14-15及 FC63/14-15號文件 )，內容關乎黃毓民議員已就財

務委員會 (下稱 "財委會 ")在上個立法會會期批准有關 "古洞北新

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前期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"的
FCR(2014-15)2 ⎯⎯ PWSC(2013-14)38撥款建議，向高等法院原

訟法庭提出申請司法覆核的許可的申請。在該兩份通告中，委

員獲告知，吳亮星議員及財委會分別被指為建議第一及第二答

辯人；以及就財委會提出起訴及被起訴的法律行為能力而言，

秘書長已致函法院，就進行法律程序方面尋求指示。  
 
2.  黃毓民議員其後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，把建議第二答辯

人更改為財委會現任主席張宇人議員，以他作為財委會各委員

的代表。就此，現隨文附上下列各份文件 (只備中文本 )，供委員

參考  ⎯⎯ 
 

(01) 黃毓民議員在2015年1月30日提交經修改的許可申

請 (表格86)及誓章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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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2)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2015年 3月 12日的來函，告知

各方有關黃毓民議員提出把張宇人議員加入作為

建議第二答辯人的申請將在 2015年 4月 2日上午

10時進行聆訊。  
 

2.  吳亮星議員及張宇人議員均同意，透過秘書處委聘一家

律師行及 (如有需要 )大律師或資深大律師代表他們出席 2015年
4月 2日的聆訊，以及有關黃毓民議員提出申請司法覆核許可的

申請。  
 
 
 
 

財務委員會秘書  
 
 
 

(薛鳳鳴女士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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